
广 州 市 花 都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花都府行复[2021]020 号

申请人：何某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

申请人于何某不服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作出的政府信

息公开答复一案，本府依法受理后，进行了调查审理，本

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：1、实行政府信息公开，可以从根本上消除

部分官员“愚民”的封建思想残余。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

历史较长的国家，封建统治者长达 2000 多年的统治中一直

推行的愚民政治和由此衍生出的思想残余，并未随着封建

社会的解体而终止。文化的惯性使得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

使知之”的封建统治文化至今还在影响着一些政府官员。

主要表现在一些政府官员可以凭借着很强的信息渠道优

势，轻而易举地绕过群众去推行某些事项或者达到某种管

理的目的。实行政府信息公开，改变了政府与公民在信息

占有和享用上的不对等地位，让公民成为向来被神秘光环

笼罩下的政府信息的共享者，从根本上消除了“愚民”统

治的生存土壤，可以改变政府说什么公众就相信什么的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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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迫使政府唯以坦诚、开放的态度面对公众。也有助于

政府官员克服官僚思想，尊重公民的主体地位，主动接受

群众监督，从而改变愚民的工作方式，向更加平等、透明、

廉洁、高效、公信的方向转变。从这一意义上讲，政府信

息公开也是对政府官员行政管理理念的革命。

2、实行政府信息公开有助于抑制腐败，推进廉政建

设。腐败总是在黑暗中进行的。之所以会有形形色色的腐

败现象，根源就在于信息不公开，相互封闭：国家机关内

部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封闭，使得党委、政府内部专门的反

腐机构无法对权利的行使过程实行有效的监督，从而为个

别官员的腐败留下空间；国家机关对社会的封闭，使得人

们群众无法获得党委、政府在权力运行过程、运行绩效、

行政决策和行政执行等相关信息，从而为腐败行为提供了

滋生蔓延的屏障；国家机关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封闭，使得

被申请人存在“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”的阳奉阴违，影响

上级政策的执行效果；国家官员之间的相互封闭，使得官

员之间的互相监督特别是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监督形同

虚设。实行政府信息公开，将政府的决策和执行完全公开

化，可以使权力运行从隐蔽变成透明，可以保证公民知情

权、表达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实现，可以极大地改善社

会公众的监督条件，提升公众的监督能力，对政府的渎职、

贪污、滥用职权行为产生抑制效果。

3、花都区教育局及下属单位花东教育指导中心、圆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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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学等涉（2020）粤 0114 民初 3427 号、（2020）粤 01 民

终 14946 号、（2018）粤 0114 民初 8804 号、（2019）粤

0114 民初 3129 号、（2019）粤 01 民终 15905 号、（2018）

粤 0114 民初 256 号、（2019）粤 01 民终 21610 号，均由

花都区教育局选定的法律顾问张某等及其所在广东广信君

达律师事务所代理，花都区教育局在 2018 年 1 月 9 日，出

现了一次不规范招聘，因花都区教育局对此一直没有妥善

解决，遂引起的多个诉讼案，代理花费较大，也未解决问

题，缺乏一个行政单位应有的担当与责任。

4、花都区教育局在 2018-2020 年的年度汇报表中，关

于涉诉讼案开支、代理费开支未明确显示，依申请公开也

未公开，申请人有理由怀疑开支存在严重弄虚作假等问题，

希望花都区人民政府保证公民知情权、表达权、参与权和

监督权的实现。

5、花都区教育局为何选用法律顾问张某等及其所在

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案，依申请未公开相关

法律法规，以及公示。申请人有理由怀疑选定法律顾问和

代理存在一定问题，希望花都区人民政府保证公民知情权、

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实现。

综上，故请求贵府复议机构依法秉公核查，裁决被申

请人不作为行政行为，责令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义

务。

复议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作出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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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函〔2021〕9 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，责令被申请人

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申请人申请公开的 2018、2019、2020 年圆玄中学

涉诉讼费用开支不属于政府信息，属于内部事务信息，被

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适用法律正确

2021 年 1 月 14 日，申请人何某向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

提交《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（申请

编号：[YSQ21011500014]）,申请公开 2018、2019、2020

年圆玄中学涉诉讼费用开支。

涉诉讼费用是圆玄中学与受托法律服务机构之间的民

事委托关系而产生，属于其作为民事主体约定的内容，并

非基于被申请人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而产生的，不属于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条所称的政府信息，

圆玄中学为被申请人下属的事业单位，其基于民事委托关

系而产生的涉诉讼费用属于内部事务信息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

第（一）款：“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，包括人事管理、

后勤管理、内部工作流程等方面的信息，可以不予公开”、

第三十六条第（三）款：“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

定不予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”的规定，

被申请人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花教函〔2021〕

9 号）告知申请人何某其申请公开的 2018、2019、2020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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圆玄中学涉诉讼费用开支信息属于后勤管理内部事务信

息，决定不予公开，适用法律正确。

二、被申请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答复，作出《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程序合法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三

条：“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

应当当场予以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

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

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

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”的规定，申请

人何某于 2021 年 1月 27 日向被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，

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向申请人何某予以答复，并

未超过法定期限，作出程序合法合规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

（花教函〔2021〕9 号）适用法律正确，作出程序合法，请

求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1 年 1 月 14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，要求被申请人公开 2018、2019、2020 年圆玄中学

涉诉讼费用开支。2021 年 1 月 27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

出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告知申请人其申请公开的

2018、2019、2020 年圆玄中学涉诉讼费用开支信息，属于被

申请人机关后勤管理内部事务信息，被申请人决定不予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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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。申请人对上述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不服，向本

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以上事实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、政府信息公开答复

书、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证据为证。

本府认为,申请人申请公开的 2018、2019、2020 年圆玄

中学涉诉讼费用开支信息，属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一款：

“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，包括人事管理、后勤管理、

内部工作流程等方面的信息，可以不予公开”、第三十六

条：“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

作出答复：...（三）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

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...”之规定，被

申请人决定不予公开，并说明了理由，合法有据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三

条：“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

应当当场予以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

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...”之规定，被申

请人在 2021 年 1月 14 日收到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，

于 1 月 27 日作出答复，程序合法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

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府决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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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花教函〔2021〕9号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答复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

日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Ｏ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


